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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发行数量

：

７９

，

３４３

，

３６３

股

发行价格

：

７．３１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

５７９

，

９９９

，

９８３．５３

元

募集资金净额

：

５３０

，

７８０

，

７１８．３５

元

●

各投资者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

股

）

限售期

１

上海虢实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７

，

６４７

，

０５８ １２

个月

２

海通资产管理

———

上海银行

———

海通海富

７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１７

，

５１０

，

２６０ １２

个月

３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６

，

６８９

，

４６６ １２

个月

４

西藏凤凰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０

，

９４３

，

９１２ １２

个月

５

宋文雷

８

，

３４４

，

７３３ １２

个月

６

顾学群

８

，

２０７

，

９３４ １２

个月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登记托管手续

。

本次向以上六位特定投资者发行的

７９

，

３４３

，

３６３

股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

得转让

，

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上市交易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２

日

。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

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

。

一

、

本次发行概况

（

一

）

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１

、

澄海股份的批准和授权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

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的议案

》、《

关于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

关于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

附生效条件的

，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

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

、

合规性及提

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的议案

》、《

关于上海澄海企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

关于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颜静刚签

署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

关于

＜

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

性

、

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议案

》、《

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

、

评估方法与

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

关于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主体免于要约收购的议案

》、《

关于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财务报

告的议案

》、《

关于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带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的议

案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

关于召开上海澄海企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整体方案及其合法性的独立意见

，

同意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技桩业

９２．９９％

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的议案

》、《

关于上海澄海企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

关于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

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颜静刚签署

的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

关于

＜

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性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

关于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主体免于要约收购的议案

》、《

关于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财务报告的议案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

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上海澄海企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

的议案

、《

关于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与颜静刚签署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

等议案

。

２

、

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

１

）

建银城投的批准和授权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

，

建银城投的管理人建银城投

（

上海

）

环保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召开投资决策委

员会

，

审议通过了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

２

）

复星创富的批准和授权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复星创富召开合伙人投资决策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

３

）

明基置业的批准和授权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

明基置业召开股东会

，

审议通过了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

４

）

上海嘉信的批准和授权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７

日

，

上海嘉信召开股东会

，

审议通过了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上海嘉信股东做出决定

，

同意上海嘉信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７

日做出的股东会决议

，

将继续履行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内容

。

（

５

）

士兰创投的批准和授权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

士兰创投召开股东会

，

审议通过了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

６

）

银湖投资的批准和授权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

银湖投资召开股东会

，

审议通过了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

７

）

首创创投的批准和授权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

，

首创创投召开董事会

，

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首创创投

的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董事会

，

同意首创创投与澄海股份进行重组

的方案

。

（

８

）

中比基金的批准和授权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

中比基金的管理人海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召开海投委

（

２０１３

年

）

第

３

号

投资决策委员会

，

同意中技桩业借壳澄海股份整体方案

。

（

二

）

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

《

关于核准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

颜静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５６４

号

），

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

《

关于核准颜静刚公告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５６５

号

），

同意豁免颜静刚的要约

收购义务

。

（

三

）

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发行对象已分别将认购资金共计

５７９

，

９９９

，

９８３．５３

元缴付主承销商指定

的账户内

。

本次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７９

，

９９９

，

９８３．５３

元

，

扣除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承销费

用

、

审计

、

评估等发行费用

４９

，

２１９

，

２６５．１８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３０

，

７８０

，

７１８．３５

元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

，

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就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沪众会字

［

２０１３

］

５７８５

号

《

验资报告

》，

确认募集资

金到账

。

根据该验资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澄海股份已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７９

，

３４３

，

３６３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５７９

，

９９９

，

９８３．５３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４９

，

２１９

，

２６５．１８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人

民币

５３０

，

７８０

，

７１８．３５

元

。

其中

：

股本

７９

，

３４３

，

３６３

元

，

资本公积

４５１

，

４３７

，

３５５．３５

元

。

（

四

）

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澄海股份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完成股份登记托管手续

。

二

、

本次发行证券的情况

１

、

发行证券的种类

：

本次发行的证券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

发行数量

：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７９

，

３４３

，

３６３

股

；

３

、

发行证券面值

：

本次发行的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４

、

发行价格

：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７．３１

元

／

股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前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即不低于人民币

７．３１

元

／

股

。

５

、

募集资金量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７９

，

９９９

，

９８３．５３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４９

，

２１９

，

２６５．１８

元

，

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３０

，

７８０

，

７１８．３５

元

。

三

、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概况

（

一

）

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

本公司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并遵照价格优先及数量优先等原则

，

确定本次发行的对象为如

下投资者

：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

股

）

限售期

１

上海虢实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７

，

６４７

，

０５８ １２

个月

２

海通资产管理

———

上海银行

———

海通海富

７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１７

，

５１０

，

２６０ １２

个月

３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６

，

６８９

，

４６６ １２

个月

４

西藏凤凰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０

，

９４３

，

９１２ １２

个月

５

宋文雷

８

，

３４４

，

７３３ １２

个月

６

顾学群

８

，

２０７

，

９３４ １２

个月

本次向六名特定投资者发行的

７９

，

３４３

，

３６３

股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该部分

新增股份预计可上市交易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２

日

。

（

二

）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

上海虢实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企业类型

：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

上海市奉贤区新四平公路

４６８

弄

１０

幢

６

层

１６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

上海虢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委派代表

：

谷茹

）

经营范围

：

资产管理

，

实业投资

，

商务信息咨询

，

投资信息咨询

（

除经纪

），

企业管理咨询

，

财务咨询

（

不

得从事代理记账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上海虢实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除本次股票

发行认购交易以及上海虢实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的委托代表谷茹于

２０１３

年以其持有的上海中技桩

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４７２

，

５００

股股份认购发行人非公开发行的

３９４

，

４５９

股股份外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

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

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

２

、

海通资产管理

———

上海银行

———

海通海富

７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管理人名称

：

上海海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住所

：

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

６８９

号第

３２

层第

０１－１２

室单元

法定代表人

：

余际庭

注册资本

：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除海通资产管理

———

上海银行

———

海通海富

７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管

理人上海海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母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发行人的独立财务顾问及主承销商

以及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

，

海通资产管理

———

上海银行

———

海通海富

７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及其

管理人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

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

３

、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２－１１－６

住所

：

广东省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东段商业银行大厦

７

楼

１６

单元

法定代表人

：

刘东

注册资本

：

２．５

亿元

经营范围

：

基金募集

、

基金销售

、

资产管理

、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

易外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

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

４

、

西藏凤凰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企业类型

：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

西藏拉萨市金珠西路

１５８

号阳关新城

Ｂ７－２－２０１

执行事务合伙人

：

王启文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股权投资管理

，

对未上市公司股权投资管理

、

对股权投资企业提供咨询服

务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西藏凤凰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除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

，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

也无重大未来交

易的安排

。

５

、

宋文雷

姓名

：

宋文雷

身份证号码

：

３３０２０４１９８１＊＊＊＊２０５４

住址

：

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路

＊＊

号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宋文雷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

，

发行对象

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

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

６

、

顾学群

姓名

：

顾学群

身份证号码

：

３３０４０２１９７２＊＊＊＊０９４３

住址

：

杭州市下城区京都苑

＊＊

幢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顾学群和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

，

发行对象

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

也无重大未来交易的安排

。

四

、

独立财务顾问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

一

）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及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

，

并获得了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

本次发行的询价

、

定价和股票分配过程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

的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

》

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

、

有效

；

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

、

公正

，

符

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

２０１３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中发行对象的规定

；

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

《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合法

、

有效

。”

（

二

）

发行人律师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德恒事务所认为

：“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获得必要批准和授权

，

本次非公开发

行主体

、

主承销商

、《

认购邀请书

》、《

追加认购邀请书

》

发送对象等均具备相应的资主体格

，《

认购邀请书

》、

《

追加认购邀请书

》

及

《

申购报价单

》、《

追加申购单

》

的内容合法

、

有效

，

认购过程和发行结果符合

《

证券

法

》、《

公司法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等法

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合法

、

有效

。”

五

、

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

一

）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

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

％

）

股份性质

１

颜静刚

１１８

，

５０２

，

２６０ ３８．９２

自然人股

２

东宏实业

１８

，

８６５

，

１７０ ６．２０

法人股

３

建银城投

１４

，

６０９

，

６０１ ４．８０

法人股

４

复星创富

１３

，

８７９

，

１２１ ４．５６

法人股

５

首创创投

９

，

０９０

，

４１８ ２．９９

法人股

６

赵金

９

，

０９０

，

４１８ ２．９９

自然人股

７

上海嘉信

７

，

８７８

，

３６２ ２．５９

法人股

８

士兰创投

７

，

５７５

，

３５０ ２．４９

法人股

９

中比基金

７

，

３０４

，

８００ ２．４０

法人股

１０

明基置业

６

，

４９０

，

９９１ ２．１３

法人股

（

二

）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

，

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

％

）

股份性质

１

颜静刚

１１８

，

５０２

，

２６０ ３０．８７％

自然人股

２

东宏实业

１８

，

８６５

，

１７０ ４．９２％

法人股

３

上海虢实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１７

，

６４７

，

０５８ ４．６０％

法人股

４

海通资产管理

———

上海银行

———

海通海富

７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７

，

５１０

，

２６０ ４．５６％

法人股

５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６

，

６８９

，

４６６ ４．３５％

法人股

６

建银城投

１４

，

６０９

，

６０１ ３．８１％

法人股

７

复星创富

１３

，

８７９

，

１２１ ３．６２％

法人股

８

西藏凤凰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０

，

９４３

，

９１２ ２．８５％

法人股

９

首创创投

９

，

０９０

，

４１８ ２．３７％

法人股

１０

赵金

９

，

０９０

，

４１８ ２．３７％

自然人股

六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

单位

：

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１

、

国家持有股份

２

、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３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６８

，

３４３

，

７１１ ６２

，

７９０

，

６９６ １３１

，

１３４

，

４０７

４

、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１４８

，

９２７

，

０３０ １６

，

５５２

，

６６７ １６５

，

４７９

，

６９７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２１７

，

２７０

，

７４１ ７９

，

３４３

，

３６３ ２９６

，

６１４

，

１０４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８７

，

２０７

，

２８３ ８７

，

２０７

，

２８３

股份总额

３０４

，

４７８

，

０２４ ７９

，

３４３

，

３６３ ３８３

，

８２１

，

３８７

七

、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一

）

对发行人财务状况

、

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１

、

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大幅增加

，

营运资金更加充足

，

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财

务状况

，

提高偿债能力

，

降低财务风险

，

保持稳建的财务结构

，

增强经营能力

。

２

、

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将有利于公司保持充足运营资金

，

降低公司财务成本

，

将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市场

竞争力和整体盈利能力

。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短期内可能会导致净资产收益率

、

每股收益等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

波动

。

但随着财务成本的降低

，

未来公司盈利能力

、

经营业绩水平将会保持较高水平

。

３

、

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有所增加

。

未来随着公司财务结构的调整

，

公司利

息支出将减少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亦随之减少

。

公司现金流量状况将得到进一步优化

。

（

二

）

募集资金运用将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系澄海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配套融资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公司依托子公司中

技桩业在该领域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

，

统筹利用中技桩业和公司原有销售

、

采购渠道等资源

，

以技术创

新为核心

，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

不断致力于新产品的研发和创新

，

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关键技术

；

不

断加强产品的品质管理和企业的品牌经营

，

实现经营快速

、

健康

、

持续的增长

，

保持公司在离心方桩的国

内领先地位

，

不断为社会提供优质

、

节材

、

先进的桩产品

。

八

、

本次发行的相关中介机构

（

一

）

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

：

王开国

地址

：

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传真

：

０２１－６３４１１６２７

项目联系人

：

孙炜

、

朱玉峰

（

二

）

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

：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王丽

住所

：

北京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十二层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０８９７０７０

传真

：

０２１－６０８９７５９０

经办律师

：

王贤安 沈宏山 王雨微 刘信昆

（

三

）

审计

、

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

：

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负责人

：

孙勇

住所

：

上海市延安东路

５５０

号海洋大厦

１２

楼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３５２５５００

传真

：

０２１－６３５２５５６６

注册会计师

：

周敏

、

李文祥

、

王丽芳

九

、

备查文件及备查地点

（

一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众会字

（

２０１３

）

第

５７８５

号

《

验资报告

》；

２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

３

、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

资金之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

４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

（

二

）

备查地点

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上海市国权路

３９

号

２１

楼

联系人

：

吴裕芹

电话

：

０２１－６２６９６２９６

（

三

）

查阅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特此公告

。

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11日

证券代码:002310� � �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编号:2014-001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信息披露指定媒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为扩大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信息披露的覆盖面

，

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

理工作

，

公司决定增加

《

证券日报

》

为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刊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起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的报刊

、

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

特此公告

。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310� � � �证券简称:东方园林 公告编号:2014-002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

日以

手机短信

、

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会董事

１１

人

，

实到

董事

１１

人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巧女女士主持

，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原

《

公司章程

》

第五条

：“

公司住所

：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甲

１２

号电子城科技大厦

３

层

３１３

号

”

现修改为

：“

第五条 公司住所

：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

１０

号院

１０４

号楼

”

原

《

公司章程

》

第六十八条

：“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

由半数

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

１

名董事主持

。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

，

由监事会主席主持

。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

由监事

会副主席主持

，

监事会副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

，

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

１

名监事主

持

。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

，

由召集人推举代表主持

。

召开股东大会时

，

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

，

经现场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

，

股东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持人

，

继续开会

。”

现修改为

：“

第六十八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

由公司副董

事长主持

，

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

１

名董事主持

。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

，

由监事会主席主持

。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

由监事

会副主席主持

，

监事会副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

，

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

１

名监事主

持

。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

，

由召集人推举代表主持

。

召开股东大会时

，

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

，

经现场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

，

股东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持人

，

继续开会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并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１１

票

，

赞成票

１１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

《

关于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

》。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

表决票

１１

票

，

赞成票

１１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310� � �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编号:2014-003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召集人

：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

、

会议地点

：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家园绣菊园

７

号楼

３

、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７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４

、

表决方式

：

现场投票

５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６

、

出席对象

：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

周三

）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需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表决

，

相关内容详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个人股东登记

。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

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委托 代理书

；

２

、

法人股东登记

。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

、

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代表

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

３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

（

周日

、

工作日

）

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

异地股东可凭以

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须在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下午四点之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

），

不接受

电话登记

；

４

、

登记地点

：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家园绣菊园

７

号楼

５

层证券发展部

。

四

、

股东大会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

唐海军

、

时华蕊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２２８６６６６

传真号码

：

０１０－５２２８８０６２

通讯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家园绣菊园

７

号楼

５

层证券发展部

邮 编

：

１０００１２

五

、

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

特此公告

。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公司出席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

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

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

可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持股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

受托人

（

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

（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

我单位

／

个人持有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

，

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出席人姓名

：

股东账户

：

股东名称

：（

签章

）

注

：

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

证券代码：002005� � �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2014-01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

2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在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

1

号公司总部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代表共

2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45,469,8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1,166,400,000

股的

21.05%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王冬雷先生

、

副董事长胡长顺先生因公出差未能主持会议

，

根据本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由公司董事会过半数成员推举董事李华亭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等有关

法律法规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

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期授权董事会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245,469,80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议案内容详见

2013

年

12

月

25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

法律意见书

》。

该

《

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

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

有效

，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十日

广发钱袋子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钱袋子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钱袋子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５０９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配套法规

、《

广发钱袋子货币

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广发钱袋子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６２３

号文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７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９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２７１

户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２０６

，

４４２

，

５８０．５９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６

，

１５５．４２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２０６

，

４４２

，

５８０．５９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６

，

１５５．４２

合计

２０６

，

４４８

，

７３６．０１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１２０

，

００４

，

４０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５８．１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

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

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４３

，

７３７．３８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２１１９％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

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

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

注

：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

该只基

金的基金经理持有该只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

，

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

、

会计师费

、

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

，

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

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

、

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

、

赎

回时除外

。

基金合同生效后

，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

、

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

，

基金管理人将

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

，

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

媒体上公告

。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或者赎回或者转换

。

投资人

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

、

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

，

其基金份额申购

、

赎

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

、

赎回的价格

。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月 11日

证券代码:600074� � � �证券简称:*ST中达 编号:临 2014-003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执行有关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

"

无锡中院

"

）

于

2013

年

4

月

26

日裁定受理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重整一案

，

并指定无锡融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担任公司重整的管理人

。

2013

年

11

月

19

日无锡中院作出

（

2013

）

锡破字第

0007

号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批准

《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

终止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

2013

年

12

月

2

日

，

公司第六届十一次董事会议决议同意并确认江阴市金凤凰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破

产重整的重整方

；

根据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所确定的重整方的权利义务

，

同意并确认公司与重整方签订的重

整合作协议及相关的贷款协议和资产处置及抵质押等协议

。

根据

《

重整计划

》

及公司与重整方的合作协议约

定

，

重整方为公司

（

所属控股子公司

）

安排了清偿资金

。

在公司原江苏银团所有债务按照重整计划清偿完毕

后

，

公司

（

所属控股子公司

）

按照偿债资金总额形成对重整方相应的债务

。

原抵押给江苏银团的所有资产已解

除抵质押等担保

，

相关资产已抵质押给重整方的委托贷款银行

。

根据

《

重整计划

》

中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式为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

以总股本

661,240,800

股为基数

，

每

10

股转增

3.55

股

，

共计转增

234,740,484

股

。

转增后中达股份总股本由

661,240,800

股增至

895,981,284

股

。

转增的股份不再分配给原有股东

，

由中达股份处置变现

，

变现所得用于补充中达股份后续经营发展所需

资金以及改善中达股份资产负债结构等

。

2013

年

12

月

27

日

，

中登公司批准并完成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的

划转手续

。

公司将按照

《

重整计划

》

的既定安排实施股份的处置

。

待处置完成后

，

公司具备复牌条件时

，

公司将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复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充分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

二

、

风险提示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

，

重整计划的执行期为六个月

，

即自

2013

年

11

月

19

日起至

2014

年

5

月

18

日止

。

因客观原因致使重整计划无法在上述执行期限内执行完毕的

，

公司将向无锡中院提交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

限的申请

，

并在无锡中院批准的延长期限内继续执行

。

在此期间

，

如果公司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

，

人民法院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

，

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

，

并宣告公司破产

。

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

算

，

根据

《

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

特此公告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10日

证券代码:000035� � � �证券简称:*ST科健 公告编号:KJ2014-02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预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

扭亏为盈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约

１１３

，

１００

万元 亏损

：

－６３

，

６０５．２４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６．００

元 亏损

：

－３．３７

元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深圳中院做出

（

２０１１

）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１－６７

号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公司重整计划

执行完毕

，

根据相关规定

，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

，

公司即可确认债务重组收益

。

经初步估算

，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盈利约为

１１３

，

１００

万元左右

。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

，

公司盈利系公司确认债务重组收益所致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本期业绩预计数据由公司财务部初步估算得出

，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报告中披露

。

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01月 10日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股票代码：600881 � � �编号：临 2014-001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一类单体中药新药“参一胶囊”

获奖事宜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

一类单体中药

新药参一胶囊创制的关键技术及应用

"

荣获

2013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

"

参一胶囊

"

是

2003

年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正式生产的国家一类中药单体抗癌新药

，

是

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产品

，

主要功能为培元固本

，

补益气血

，

与化疗配合用药

，

有助于提高

原发性肺癌

、

肝癌的疗效

，

可改善肿瘤患者的气虚症状

，

提高机体免疫力

。

本次

"

参一胶囊

"

创制的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

"

参一胶囊

"

的

品牌

，

提高

"

参一胶囊

"

产品的销量

，

提升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盈利水平

，

进而提高亚泰集团医药

产业整体实力

。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532� � �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5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股东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力合创投

"

）

于

2011

年

1

月

18

日将所持本公司

1,431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15%

）

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

（

以下简称

"

交行罗湖支行

"

），

为力合创投向交行罗湖支行借款

1

亿元人民币提供质押

担保

，

授信期限自

2010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21

日

，

上述股权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1

月

18

日起至质

权人申请解冻为止

（

详见

2011

年

1

月

21

日

《

中国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刊登的

《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提

示性公告

》）。

2014

年

1

月

10

日

，

本公司收到力合创投通知

，

该公司已办理完毕上述

1,431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解

除质押登记手续

，

质押登记解除日为

2014

年

1

月

9

日

。

截止本公告日

，

力合创投所持本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况

。

特此公告

。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10日

证券代码：002575� � � �证券简称：群兴玩具 编号：2014-001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

、

本次股权质押情况

2014

年

1

月

8

日

，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公司

"

）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群兴投资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群兴投资

"

）

关于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

，

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

群兴投资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16,700,0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24%

）

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

本次股份质押的初始交易日为

2014

年

1

月

8

日

，

到期购回日为

2014

年

7

月

8

日

，

购回期限为

181

天

。

该股份在质押期间予以冻结

，

不

能转让

。

二

、

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

群兴投资持有本公司

16,000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

26,760

万股的

59.79%

），

已质押

股份为

9,070

万股

（

占群兴投资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56.69%

，

占本公司总股本

26,760

万股的

33.89%

）。

除上述情况外

，

不存在持有

、

控制本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情况

。

特此公告

。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10日

证券代码：002253� � � �证券简称：川大智胜 公告编号：2014-001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

软件企业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工业和信息化部

、

财政部

、

商务部

、

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的

《

关于印发

2013-2014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名单的通知

》，

公司被认定为

"2013-2014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

。

这是自

2005

年以来

，

公司连续第八次获得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

业

。

根据

《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

财

税

[2012]27

号

）

规定

，

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当年未享受低于

10%

的税率优惠的

，

减按

10%

的税率征

收企业所得税

。

公司目前已按

10%

的税率计提并预缴企业所得税

，

因此获得

"2013-2014

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

企业

"

的认定不会对

2013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

特此公告

。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一四年一月十日


